
配分參考 

◎ 單元教學時數 

◎ 學習目標 

   基隆市正濱國民小學評量設計與分析 

 

評量是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成效的方法，因此評量設計的方向會影響教師或學

生判斷學習成效的真實性。 

在設計評量內容時，教師要充分了解課程與教學目標及要學生達到的認知階

段，並在評量設計時瞭解自己所設計評量題目所能達到評量的認知目標。當然這

些認知的目標必須在教學歷程中也有設計，讓學生從教師教學與學習歷程中已有

學習經驗，如此此類評量題目才能達到其評量的真實目的。 

因此教學與學習目標、學習歷程的提供、到評量試題的設計是環環相扣的。 

 

一、試題編製過程 

 

 

 

 

 

 

 

 

 

 

 

 

 

 

 

 

 

 

確立學習目標 

初步試卷完成 

施測與分析:分析學生表現與試題之間的關係 

討論與建議 

試題內容參考 

◎ 學習目標 

◎ 認知層次 

◎ 學習表現與內容 

正式試題完成 

根據雙向細目表檢討、修正 



 

二、命題原則 

(一)、一般性原則 

1.試題的表達方式要能切合該題的評量目標。 

2.試題要能清楚的表達題意。 

3.每個試題只問一個問題，避免同時包含太多概念。 

4.試題的文字敘述應簡潔、明白，避免出現跟答案無關的內容。 

5.標點符號的使用要準確。 

6.試題的文字敘述應加以變化，避免直接抄襲課文或命題光碟。 

7.試題宜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 

(二)、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1. 題幹與選項的文法要一致，邏輯上要能連貫。 

2. 題幹或選項中，應避免出現可能暗示正確答案的線索。  

3. 題幹應儘量用正面的敘述，避免使用否定句。若用否定句時，請在否定字眼

下加註雙底線。 

4. 題幹的敘述應保持完整，避免被選項分割成兩個部份或段落。 

5. 每個選項應使用相似的表達方式(包括用詞、文法與長度)。 

6. 選項中只有一個最佳或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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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錯誤選項應具有誘答力。 

8. 錯誤選項要能有充分的理由，足以說明其不正確。  

9. 應儘量避免「以上皆是」或「以上皆非」的選項。 

10. 選項應相互獨立，彼此之間沒有邏輯上的關聯(相互依賴、相反)。 

11. 選項中應避免出現絕對性的字眼。  

(三)、題組設計原則 

1.選用的短文、圖表、地圖或實驗等資料，必須符合該題的評量目標。 

2.選用的資料需簡短而且有意義。 

3.試題的數目應與所選用資料之長度成恰當的比例。 

(四)、試題公平性原則 

1.試題中應避免歧視性別或種族的字眼。 

2.試題中的訊息不宜是某些群體(種族、性別、居住地區)所特別熟悉。 

3.考生答對試題的機會，不應受到該題學力指標以外的因素所影響。 

(五)、試題原創性 

1.試題不應在課本、參考書、命題光碟或補習班講義中出現過。 

 2.試題不應在任何考試中出現過(包括學校考試或其他大型考試)。 

 

 

 

 



三、雙向細目表 

    雙向細目表用於表示測驗的架構藍圖，它描述了一份測驗中所應該包含的內

容以及所要評量到的能力，也是命題的依據。可以幫助命題者釐清教學目標和學

習內容的關係，以確保測驗能反映教材的內容，並能夠真正評量到預期之學習結

果。它是以教學目標（認知能力）和學習內容為兩個軸，分別說明各項評量目標。 

（一）教學目標(以橫軸表示)：以 Bloom所提的認知領域六個教學目標為依據：

知識（記憶）、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知識即是記憶、認識，能

回憶重要名詞、事實、方法、規準、原理原則等。理解是要能對重

要名詞、概念之意義有所掌握，能轉譯、解釋。應用是要能將所學

到的知識概念、方法、步驟、原則通則等等應用到不同的情境中。

分析是要將知識的某些訊息，所包含的成分、元素、關係、組織原

理等等分解出來，重新加以組合，並釐清之間的關係。綜合是能將

知識訊息的某些要素重新安排或合併為有組織的整體，或呈現其間

的關係。評鑑是要依照某規準對知識訊息做評價或比較。  

認知目標 行    為    動    詞 

知識 學習、記憶、練習、記載、定名、複誦等等 

理解 瞭解明白所學習的、能解釋、證明、指述、詮釋、條列重點等等 

應用 運用學到的去生產、製作、設立模式、使用發揮等等 



分析 找出重點、整理分類、比對、分析、找出因果關係等等 

綜合 以所學習、領悟的去創新、改造、能擬設、濃縮、抽取、創造、設計

等等 

評鑑 分析、評估、分等、發揮、評價、專業等等 

 

（二）.教材內容(以縱軸表示)：即出題的範圍、單元、章節。 

命題雙向細目表  示例一 

科目：     範圍：         命題教師：       施測年級： 

 

         

         教學目標 

     

     試題型式 

教材內容     

記憶 理解 應用 分析 綜合 評鑑 合計 

第 1章 

第 1節 

（名稱） 

 

選擇題 9（3）  3（1） 3（1）   15（5） 

填充題 8（2）    8（2）  16（4） 

計算題  6（1）     6（1） 

        

        

第 1章 

第 2節 

（名稱） 

 

選擇題 9（3）  3（1）  3（1）  15（5） 

填充題  8（2）  4（1）   12（3） 

計算題   5（1）    5（1） 

        

        

第 2章 

第 1節 

（名稱） 

 

選擇題 6（2） 6（2）  3（1）   15（5） 

填充題   4（1）    4（1） 

計算題  6（1） 6（1）    12（2） 

        

        

合計 

選擇題 24（8） 6（2） 6（2） 6（2） 3（1）  45（15） 

填充題 8（2） 8（2） 4（1） 4（1） 8（2）  32（8） 

計算題  12（2） 11（2）    23（4） 



        

小計 32（10） 26（6） 21（5） 10（3） 11（3）  100 

 

＊＊註：( )中的數字為題數，( )前面的數字為配分 
 

 

四、試題難度與鑑別度 

 （一）難度 

    1.高分組、低分組 

   高分組指得分排序在全體前
3

1
（27％）的學生，低分組指得分排序在全體後

3

1

（27％）的學生。 

    2.難度（P）是指答對某題的人數佔總人數的百分比 

    PH＝ 高分組學生答對率（％），PL＝低分組學生答對率（％）：即 

             

                     

※NH =高分組人數，NL =低分組人數，RH=高分組答對人數，RH=高分組答對人數。 

難度指數 試 題 難 易 

0.8以上 易 

0.6～0.8 偏易 

0.4～0.6 適中 

0.4以下 偏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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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試題難度的要求  

◼ 一般情形：宜選難易適中者(介於 0.4 ~0.7 或 0.8) 

◼ 甄選優秀人才時：選用較難的試題 

◼ 診斷學習困難時：選用較容易的試題 

（二）鑑別度 

      1..鑑別度指標(D)＝高分組答對率（PH）－低分組答對率（PL） 

 

      2.鑑別度分析 

   Eble＆Frisbie(1991)提出的鑑別度評鑑標準如下表：  

      表一 鑑別度的評鑑標準（Eble，1979） 

鑑別指數 試 題 評 鑑 

40％以上 非常優良【特優】 

30％--39％ 優良,但可能需要修改【優良】 

20％--29％ 尚可,但可能通常需要修改【尚可】 

19％以下 劣,需要刪除或修改【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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